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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满足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智能监测的需求，规范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智能监测系统和内容，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程适用于公路工程施工的安全智能监测。
1.0.3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智能监测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安全隐患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公路建设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事故的不安全行为、误操作、不良操作或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原因。

2.0.2 监测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由视频信息采集、视频信息传输和视频智能分析等几部分构成，通过智能分析自动识别现场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实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报警。

2.0.3 异常事件 abnormal events

指公路建设施工现场涉及到安全和环境污染的异常行为、操作或事件，主要包括：人数超限、火焰检测、烟雾检测、扬尘检测、物品遗留、消防通道占用、渣土车未苫盖、垃圾检测、违规载人、危险区域人员闯入、打电话、吸烟、人员离岗等事件。

2.0.4 在线监测 online monitoring

采用仪器设备，通过网络通信及计算机技术对影响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的指标参数进行连续自动的监测。

2.0.5 人工监测 manual monitoring

采用人工方式，通过监测仪器设备对影响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的指标参数进行的监测。

2.0.6 人工巡检 on-site inspection and examination

公路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对施工设备设施、人员、结构、岩土体和周边环境等进行的现场巡回检查。

2.0.7 有线传输 wire transmission

在两个通信设备之间通过物理连接进行信号传输的技术。

2.0.8 无线传输 wireless transmission

在两个通信设备之间不使用物理连接进行信号传输的技术。

2.0.9 预警阈值 early-warning threshold

针对公路工程施工现场监测对象可能出现的异常或危险，设定的监测指标警戒值。

2.0.10 预警 early-warning

安全监测与预警系统在施工处于不安全状态时，发出异常情况警告的行为。
2.0.11 监测参数 monitoring parameters
用于实时或定期观测和记录系统状态的关键指标。
2.0.12 监测控制值 monitoring control value
预先设定的量化阈值，用于实时评估监测数据是否处于安全范围，从而判断对象状态（如正常、异常或危险）并触发预警。
3 基本要求
3.0.1  设计文件或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中规定的应实施监测的公路工程中，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智能监测：
1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且受施工环境、技术条件等因素限制，采用人工巡查或常规监测手段难以满足施工安全管理对实时性、连续性和全面性要求的。

2  特大桥梁及特殊结构桥梁工程，包括大跨径桥梁、高墩桥梁以及施工工艺复杂、结构受力体系特殊的桥梁施工。

3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隧道工程，包括特长隧道、高瓦斯隧道、突水突泥风险较高的隧道，以及采用盾构法、顶管法等新型或复杂施工工法的隧道工程。

4  高边坡与深基坑工程，包括开挖深度较大、边坡高度较高，或地质条件复杂、稳定性控制要求高的基坑、边坡施工。

5  周边环境复杂、施工影响敏感的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存在既有公路、铁路、轨道交通、地下管线或重要建（构）筑物，对变形控制和施工扰动有严格要求的。

6  地质灾害易发或不良地质条件路段的治理工程，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

7  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过程动态变化显著的工程，施工周期较长、作业人员数量多、作业面分散，安全风险点分布广，依靠人工监测难以实现全过程、全覆盖安全管控的。

8  采用新工法、新技术、新材料或新设备施工的工程，相关安全管控经验不足，需要通过智能监测手段对施工过程进行动态感知、分析与预警的。

9  建设单位或国家、行业、地方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实施智慧工地建设、数字化交付或全过程信息化安全管理的工程项目。
3.0.2  监测应贯穿公路工程施工的全过程，当工程需要时，可延长监测周期。

3.0.3  实施智能监测的公路工程，建设单位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第三方监测单位承担公路智能监测工作。

3.0.4  实施智能监测的公路工程，应具备对比测量的条件，满足对智能监测数据进行校验的要求。

3.0.5  实施智能监测的公路工程，对应的监测点布设、监测频率、监测精度及监测报警值指标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外，尚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监测点应重点布设于工程受力复杂、变形敏感、安全风险高及施工扰动显著的关键部位，实现对主要风险源和关键施工区域的有效覆盖，避免形成监测盲区。

2  智能监测点宜与人工监测基准点或校核点位置重合、邻近布设或保持通视条件，便于数据对比、校核与综合分析。

3  智能监测点布设数量不应少于人工监测点数量的30%，且在每个相对独立的监测分区内，宜设置不少于2个用于对比校核的监测点。

4  监测点布设应综合考虑施工环境、电磁干扰、机械碰撞、安装维护条件及数据传输稳定性等因素，确保监测设备安全可靠、运行连续。

5  智能监测系统应具备自动、连续采集及自适应调整监测频率的能力；在常规施工状态下，自动监测频率不应低于现行人工监测规范规定频率的2倍。

6  在关键施工工序、施工工况发生明显变化或监测数据接近预警阈值时，监测系统应能够自动加密采集频率。

7  智能监测传感器及系统的分辨率和测量精度，应满足监测项目设计要求和工程监测等级的相关规定。

8  采用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等非接触式监测手段时，其识别准确性和稳定性应满足施工安全管理需求，并通过必要的现场校核或比对验证。

9  应建立累计变化量变化速率双控预警机制；报警值设定应遵循设计控制值、规范允许值、结构计算极限值中的最小值原则，并实行分级预警。
3.0.6  监测系统应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1  应符合国家及公路建设行业的相关标准要求。
2  系统布置于室外施工现场的设备应满足防尘、抗高温潮湿和抗电磁干扰的相关要求。
3  重要设备应冗余配置，保障系统的可靠性。
4  应符合整个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要求。
5  监测项目的选取、监测点的布置、频率要求、预警值设置应符合施工安全管理需要。
6  监测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应兼顾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维护需要。
7  监测方法宜以视频采集结合人工智能分析进行预警预报。
8  监测应为施工方安全管理方案制定、安全管理考核、人员考核、事故鉴定等提供资料。
3.0.7  监测系统的建设应遵循下列流程：
1  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必要时还应勘察现场。
2  编制和审查监测方案。
3  系统设计。
4  安装监测点传感单元、通信系统和后台服务器。
5  设置监测参数。
6  采集并自动保存监测信息。
7  自动处理和分析监测信息。
8  提交监测日报、警情快报、阶段性监测报告等。
9  监测工作结束后，提交监测工作总结报告及相应的成果资料。
3.0.8  监测方案编制前应收集并分析周边环境调查报告、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设计文件及施工方案等相关资料，并进行现场调查。
3.0.9  智能化监测实施方案应根据工程特点编制，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监测结果应满足精度要求，并保证监测结果的可靠性。监测单位应严格执行监测方案。当公路工程设计或施工有重大变更时，监测单位应与建设方及相关单位研究并及时调整监测方案。
3.0.10  监测方案应根据相关资料，在对可能安全隐患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编制。监测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建设场地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及工程安全隐患特点。
2  监测目的和依据。
3  监测范围和监测等级。
4  监测对象及项目。
5  基准点、监测点的布设方法与保护要求，监测点布置图。
6  监测方法和精度。
7  监测频率。
8  监测控制值、预警等级、预警标准及异常情况下的监测措施。
9  监测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处理要求。
10  监测信息反馈制度。
11  监测软硬件及人员的配备。
12  系统管理、安全管理及其他管理制度。
3.0.11  系统应能在下列环境条件下正常运行：
1  环境温度：0℃～50℃。
2  相对湿度：40%～70%。
3  温度变化率：小于10℃/h，且不应结露。
3  大气压力：80kPa～106kPa。
4  符合《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 2887）规定的尘埃、照明、噪声、电磁场干扰和接地条件。
3.0.12  系统应用软件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应与常用操作系统兼容；
2  软件系统应具备稳定、安全、易维护的特性；
3  宜具备网络线上升级的功能；
4  系统输出的数据和文档格式应与现有主流办公软件和数据库软件兼容。
3.0.13  系统的硬件应满足如下要求：
1  硬件设备应稳定可靠性、安全性、易维护性；
2  接口标准应通用；
3  电气特性、安全要求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3.0.14  系统应满足以下安全要求：
1  系统登录时应有身份验证功能。
2  系统应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第二级安全要求，并取得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3  系统宜部署在公有云环境内运行，若部署在私有云环境内运行时，应符合《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要求。
4  应具备数据热冗余备份机制和异地备份机制。
5  数据信息安全管理应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GB/T 22240）要求。
6  信息技术软件应符合《信息技术 软件安全保障规范》（GB/T 30998）要求。
7  计算机网络通讯和无线通讯应具备防护入侵措施。

3.0.15  监测项目应根据公路工程安全等级、环境保护要求、场地特点、施工工艺等因素综合确定。

3.0.16  智能化监测初始值应在相关施工工序之前测定，应在智能化监测系统经过调试且运行稳定后进行。同时应采集对比测量数据，采集次数不宜少于3次。

3.0.17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根据监测数据进行信息化施工，及时对方案进行调整。当监测数据超过预警、报警值时，智能监测单位应及时通知建设单位，设计、监理及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应采取预警、报警、停工等相应的应急措施，遏制事态发展。建设单位应立即组织设计、监理、施工、智能监测等单位按各自职责迅速做出应急响应。设计、施工、智能监测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自的方案。同时通报设计、总承包、监理等有关单位。

3.0.18  设计单位可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及时掌握监测数据，参与预警、报警反馈与处理。

3.0.19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可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及时掌握监测数据，监督、检查监测信息化工作情况，及时响应预警、报警，并根据预警、报警等级采取相应措施。

3.0.20  监测数据处理、监测信息反馈应满足公路监测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3.0.21  智能监测实施期间，建设方及总承包方应协助监测单位做好智能监测设施、设备的保护工作，必要时应设置专用保护装置。

3.0.22  智能监测系统应定期检查、维护，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因施工过程多种原因造成监测点及监测设备损坏或位置等变动后，监测方案应重新调整，智能监测系统应重新调试及对比后方可继续进行智能化监测。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监测设备进行检查，并对监测数据进行校核：
1  监测数据异常。
2  设备运行过程中过载、异常断电或出现故障。
3  设备碰撞、跌落、损坏。
4 智能监测系统
4.1 系统架构

4.1.1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应考虑如下因素：
1  模块化设计，保证在一定范围内扩展容易；
2  监测系统随工程推进而移动后，总体架构不发生变化；
3  工程推进后监测系统移动方便和重新安装内容尽可能少。
4.1.2  系统总体架构图宜包括如下内容：
1  信息感知单元和采集系统；
2  网络系统；
3  分析计算设备；
4  监测管理平台；
5  数据存储设备；
6  信息监测终端；
7  安全防护系统；
8  供电系统。
4.1.3  分析计算设备可以是专用综合计算机、专用计算中心、专用服务器、云服务器、智能边缘计算盒以及智能边缘服务器等用于数据分析和计算。
4.1.4  存储单元可为独立的存储设备或与分析计算设备一体的存储器。
4.1.5  系统应具备服务器后台管理、前端桌面管理和移动端远程管理等子系统。
4.1.6  信息传输系统通过有线方式传输时可通过RS232、RS422、RS485和以太网口等进行传输，光纤传输方式可通过以太网无源光网络或吉比特无源光网络等接口进行传输，无线传播系统可选择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码分多址技术、紫蜂协议、蓝牙和无线局域网等进行传输。

4.1.7  监控管理平台应综合考虑信息可靠性、信息分析、信息存储和报警信息发布等需要，进行相应的硬件和软件设计。
4.1.8  监测系统硬件应包括感知单元、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存储单元、服务器、紧急电话、网络交换机、远程通信设备、报警器、应急电源和专用配电设备等。

4.1.9  监测系统软件应包括信息采集与监视、信息发送、设备控制、监控与调度、数据管理、终端监测等模块。
4.2 系统功能
4.2.1  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具备对监测项目采集的视频或图像进行快速处理和分析的能力。
2  告警信息应具备2种以上的方式同时分发给相关系统设置的相关人员。
3  主机或服务器端数据库具备防篡改功能。
4  系统应同时具备移动端和电脑桌面端两种模型。
5  系统具备权限管理、设备管理、自动日志、自诊断、数据自动存储/备份、自动分析报表、系统设置、远程监测、隐患整改管理等功能。
4.2.2  权限管理应具备用户管理和系统使用权限的分配功能，权限管理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具有集中统一的用户注册管理功能。
2  注册用户、管理及使用权限应不同。
3  管理及使用权限级别应包括系统管理级、运营操作级和浏览级。
4.2.3  系统日志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对用户数据请求、系统设置变更、监测系统变动、告警信息产生、告警信息的分发、系统维护等重要操作自动生成日志的功能。
2  日志记录内容应至少包括操作用户、操作名称、操作时间等信息。
3  日志文件应不可修改。
4.2.4  系统应具备自诊断功能，自诊断应覆盖以下异常：
1  进程异常。
2  通信异常。
3  硬件异常。
4  CPU占用率过高。
5  存储空间剩余容量过低。
6  内存占用率过高等。
7  告警发送异常。
4.2.5  数据存储/备份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采集的被监测项目信息应实时自动存储在设计的存储设备上，存储的延迟应小于2s。
2  被监测项目的信息丢失率应小于5%，重点监测项目的信息丢失率应小于2%。
3  数据存储设备的容量应满足工程项目连续正常施工500h的存储需求。
4  系统应具有设置自动备份的功能，且自动备份的最大时长应小于1周。
5  基础信息数据、告警信息、监测数据表、数据报表、日志文件以及原始数据等重要数据或文件应进行自动备份。
4.2.6  信息采集后应及时自动处理和分析，从信息采集到告警信息发出的延迟时间应小于5s。
4.2.7  分析报表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具有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2  具有分类分析施工现场安全态势分析功能。
3  自动报表应在对应日期生成，并按系统设置要求分发。
4  月末最后一天生成还应生成当月安全隐患监测总结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A。
4.2.8  设备管理应包括传感单元、信息采集设备、通信模块，设备管理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对相关单元设备的通信参数进行远程配置。
2  对监测项目的隐患检测算法进行远程配置。
3  在监测系统中进行设备库的操作，包括增加、删出、修改、查找等操作。
4.2.9  远程监测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监测项目库及相关安全隐患的建立。
2  监测窗口的创建，包括项目选择、采样频率设置、告警条件设置、监测算法配置、报警方式等内容。
3  监测数据应能进行实时更新，更新的周期应能设置。
4.2.10  隐患整改管理功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审核确定隐患报警应整改验收后形成闭环管理，系统具有查看隐患记录，对隐患整改验收的操作。
2  根据隐患提交人、隐患类型、隐患提交时间范围、整改状态、设备、整改验收人、隐患整改验收时间范围查询隐患记录。
3  建立和查询隐患整改台账。
4  系统宜具备根据报警信息自动生成《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的功能，通知单内容应包含隐患位置、隐患照片、整改要求及整改期限等信息。
4.2.11  系统数据安全保护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自建专用服务器或采用云服务。
2  有云上容灾保护与本地恢复功能，确保数据安全性、连续性。
3  具有SSL证书，防止数据遭窃取和篡改。
4  能解析数据库通信流量，细粒度审计数据库访问行为，精准识别、记录数据安全威胁。
5  敏感数据保护，可发现分类和保护敏感数据。
6  具有防勒索、防病毒、防篡改、合规检查等安全能力，实现威胁检测、响应、溯源的智能安全运营闭环。

4.3 系统集成与交互
4.3.1  系统集成与交互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系统可通过软件、硬件及通信等技术手段进行集成，实现最优配置。
2  系统硬件应满足工地环境的温湿度、防水防尘、防雷等要求，数据采集仪、数据中心服务器等重要设备宜配置不间断电源。
3  信息传输设备应满足安装现场网络接入的要求。
4  系统软件应满足信息安全、运行稳定的要求。
5  系统硬件、软件之间应满足接口兼容、版本匹配的要求。
4.3.2  系统集成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系统应采用标准化设计，具有明确的网络、数据拓扑关系，数据的存储方式、访问方式、实时数据流的输入输出方式应采用标准、开放的协议与接口。
2  集成后的系统应开展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入侵安全检测，并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7859）的规定。
3  集成后的系统应具有易用性、可靠性、鲁棒性、高效性、安全性、可扩展性。
4  系统应具有分级授权功能，可对功能操作、信息查询、关键数据修改等进行权限控制。
5  系统应满足公路工程不同施工阶段的需要，系统改建、扩建、升级期间，不应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6  系统集成工作完成后，应调试合格并组织验收后方可使用。
4.3.3  信息交互系统集成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系统应能实时显示传感器、采集设备的状态和数据。
2  系统信息显示宜包括以下功能：
1）  工程基本信息、用户组织信息显示。
2）  系统设备信息、状态显示。
3）  系统监测方案、监测数据显示。
4）  监测数据分析、预警结果和预警部位显示。
3  信息交互模块严禁违背数据安全性、保密性的规定，对隐私、密级信息应采取过滤、加密、鉴权等措施。
4  系统应考虑信息交互显示在电脑、大屏、移动终端等不同终端的兼容与适配，以便于用户使用不同终端与系统交互。
5  系统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或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监测数据与工程实体模型的映射与融合，具备三维可视化展示功能。

6  系统可基于数字孪生场景，实现对施工过程安全风险的模拟推演与动态展示。
4.4 传感器
4.4.1  智能监测的传感器元件埋设方法应规范，埋设完成后应测试其初始成活率。对于不成活或数据明显异常的传感器，应及时更换或重新埋设。

4.4.2  传感器连接的导线或电缆宜通长。当采用拼接或加长时，应保证拼接处完全防水；当埋入混凝土、埋设的构件需浸入水中承受较大水压力时，应使用环氧拼接装置。

4.4.3  振弦式传感器等采集的数据受温度影响明显的传感器，应具备温度矫正芯片和具有温度矫正功能。

4.4.4  监测传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观测精度和量程等技术指标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2  应是经过长期运行考验的成熟产品，结构简单、容易维护、可靠性高、稳定性好，并能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正常工作。
3  输入输出信号标准应开放，带通信接口的传感器宜采用RS485、RS232等通用型接口类型，通信协议应开放或提供软件接口（如控件、函数库、动态链接库等）。
4  对于特殊使用场合，无法选择到合适传感器时，可自行设计制造传感器，自制传感器的性能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5  应经过校准或标定，且校核记录和标定资料齐全，并应在规定的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4.4.5  传感器安装埋设应结合现场环境及监测对象特征，确定安装工艺，保证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4.4.6  监测过程中应定期进行监测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检测以及监测传感器和元件的检查。
4.4.7  系统对多感知单元之间的巡检方式和巡检周期应能通过软件进行动态设置，巡检周期不宜大于15min。
4.5 数据采集与传输

4.5.1  数据采集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技术指标应满足公路监测各项目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2  应具有支持人工测量的功能及装置，实现在不影响智能监测系统稳定运行条件下进行人工采集，尽量避免中断采集、通信及供电等系统的物理连接。

4.5.2  数据采集及处理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具有自动巡测和人工选测的功能。
2  能够在数据采集装置与系统平台之间进行双向数据通信。

3  能兼容并处理各种监测仪器及传感器所采集的信号，可将其转换为监测结果物理量。
4  具有人工监测数据录入的功能及装置，实现在不影响智能化监测系统稳定运行条件下进行人工采集，尽量避免中断采集、通信及供电等系统的物理连接。
4.5.3  信息采集模块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支持智能摄像机、高清球机、布控球、执法记录仪、移动哨兵、智能安全帽等多类采集单元的接入。
2  感知单元和信息采集模块应具有现行通用国际标准接口。
3  各信息采集的感知单元应能独立工作。
4.5.4  每一个数据采集模块应预留不少于20%的可扩展端口。
4.5.5  感知单元和数据采集模块至少应具备无线WiFi和有线网络两种通信方式。
4.5.6  室外露天感知单元和通信模块的防护性能应满足：
1  防尘防水等级应不低于IP66；
2  外壳防撞等级应不低于IK10；
3  耐环境温度范围：-40℃～60℃。
4.5.7  感知单元应满足如下要求：
1  承载方式为顶载、侧载；
2  最大载荷不小于40kg；
3  水平旋转范围不小于360°；
4  俯仰旋转范围为上下运动夹角之和不小于100°；
5  水平旋转速度范围为0.1°/s～60°/s；
6  俯仰旋转速度范围为0.1°/s～60°/s；
7  设备防护标准应达到能去除因温差变化、雨雪天气造成的视窗遮挡问题；
8  可接收系统控制命令，并进行水平角、俯仰角实时回传，焦距值可根据命令回传；
9  视频输出图像分辨率不低于400万像素；
10  支持自动/黑白/彩色/报警触发/定时等多种日夜转换模式，转换精度可调；
11  接口类型应包括RJ45、音频、报警等多种接口，充分保证设备的兼容性和可用性；
12  镜头聚焦方式为电动变焦/自动聚焦；
13  具有在线升级功能。
4.5.3  数据传输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通信介质的选择应和系统网络结构相适应。
2  现场网络介质根据工程实际需要选定有线或无线形式，必要时应具备能够支持多种有线、无线通信组网方式和主备信道自动切换的功能。
3  网络通信速率宜综合考虑构建现场网络的通信方式、现场的网络环境状况等因素，以通信稳定可靠为原则选定。
4.5.7  信息传输模块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传输无线网络的理论带宽速率应不低于100Mbps，理论传输距离应不小于5000m。

2  监测管理平台发送指令至现场终端的传送时间不应大于2s。

3  数据信息从现场感知单元获取到监测管理平台显示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10s。

4  实时视频数据在监控管理平台整幅调出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2s。

5  监测管理平台分析处理数据并发出报警信息到相关人员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3s。
4.6 监测系统

4.6.1  监测系统运行状态判别及报警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具有对设备、电源、通信等硬件的工作状态进行自动监控和诊断，对异常状态自动报警的功能。
2  具有自动检验监测结果是否超过报警值，并进行报警的功能。
3  系统应支持多级预警机制，宜具备红、橙、黄三级预警的设定与分级推送功能，并能根据预警等级自动匹配相应的声光报警策略或推送范围。
4.6.2  监测系统性能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具有较好的长期稳定性、可靠性、可扩展性。
2  具有良好的防雷、防潮、防锈和防侵入等性能，具有抗振、抗电磁干扰等性能。
3  硬件设施维护便捷，接入到数据采集装置上的数据线等接口应方便现场检修或更换，软件运行稳定，更新及时，软件开发和用户界面规范，软件使用便捷。
4  采集的数据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变化规律，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周期性，无系统性偏移。
5  与对应时间的对比测量数据结果比较，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变化幅度相近。
6  数据采集反馈响应时间应满足工程安全需求。
7  在被测物理量基本不变的条件下，智能化监测系统采集数据中的误差应与设备标称精度相符。
4.6.3  监测模块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监测平台显示设备应支持包括但不限于VGA、HDMI、DVI等接口。

2  存储设备应满足：
1）  视频清晰度不小于200万像素存储+回放。
2）  可接驳符合ONVIF、PSIA、RTSP标准及众多主流厂商的网络摄像机。
3）  支持实时预览模式。
4）  满负载运行状态下存储时间不少于30天。

3  交换机应满足：
1）  接入交换机应采用一层架构交换机，聚集交换机应采用二层架构交换机，核心交换机应采用三层架构交换机。
2）  传输速率千兆以上。
3）  接口数量几余度应不小于20%。

4  机柜应满足：
1）  具备防尘、防腐、防水等功能，防护等级不低于GB/T 4208要求的IP55。
2）  顶部或者背部具备散热器，保证服务器工作温度低于70℃。
3）  机箱材料选用阻燃材质。
4）  能够满足中控系统存储服务器、运行服务器、UPS电源、散热器等硬件设备的存放需求。

5  云监测平台应满足：
1）  重要安全隐患实时智能分析识别率应不低于95%。
2）  平台应具备计算资源弹性伸缩能力，支持大规模视频流的高并发接入与实时分析，分析结果的输出延迟不应大于3s。

3）  平台应采用集群化部署或负载均衡架构，服务可用率应不低于99.9%，并支持7×24h不间断运行。

4）  应提供标准的应用程序接口（API）或软件开发工具包（SDK），支持监测数据、预警信息与政府监管平台、企业级管理平台或BIM/数字孪生系统的数据互通。

5）  平台应具备多租户管理能力，确保不同工程项目之间的数据逻辑隔离与独立存储。

6）  具备流媒体转发功能，实时视频预览延迟不应大于2s，历史视频回放起播延迟不应大于3s。
4.7 系统配置

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系统应进行统一的时钟管理，各子模块的时钟误差不应大于2s。
2  接地应符合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接地要求和安全用电接地标准。
3  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应符合《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的相关要求。
4  系统选用的监测、记录、传输等主要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还应符合《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GB/T 17626.5）的相关要求。
5  系统应具有信息丢失检测自动示警能力。
6  电磁辐射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的要求。
7  系统接地应满足《低压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GB/T 16895.3）的要求。
8  系统电击防护应满足《低压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GB/T 16895.21）的要求。
9  系统其他技术指标应满足表4.7.1的要求。
表4.7.1  系统其他技术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限值
	备注

	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
	≥30000h
	

	故障修复时间
	≤2h
	

	系统工作方式
	24h不间断
	

	主机显示刷新频率
	≤30s
	


续表4.7.1
	指标名称
	指标限值
	备注

	控制命令延时
	≤30s
	

	信息传输误码率
	≤10-6
	


4.8 系统运行维护
4.8.1  系统运行前应制定下列管理文件：
1  系统操作与运行安全制度；
2  应急管理制度；
3  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4  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4.8.2  系统运行期间应制定并填写下列管理文件：
1  值班记录；
2  交接班登记表；
3  设备运行、巡检及故障记录；
4  数据备份与恢复。
4.8.3  系统管理人员应定期对室外安装设备的稳固性、信息采集的可靠性和云台活动的灵活性等进行检查，并记录监测情况。
4.8.4  自动报表产生后应及时报送至相关的管理部门。
4.8.5  系统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日应进行1次系统通信测试，并填写记录；
2  每周应进行系统运行日志整理；
3  每月应检查数据库使用情况，并对硬盘进行扩充；
4  每半年对系统功能进行检查、检验；
5  每日应向现场终端发送命令采集监测信息；
6  应填写系统检查测试记录，测试记录见附录B。
5 监测方法及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公路工程智能监测应根据监测的具体项目的安全等级、精度要求和现场作业条件明确相应的智能监测方法及相应的设备参数，并可组合使用多种监测方法。

5.1.2  除使用本标准所述的各种监测方法外，亦可采用能达到现行有关标准规定要求精度的新技术、新方法。

5.1.3  系统采用的供电线缆、网络介质应正确连接；系统供电、通信电缆敷设应综合考虑现场施工条件，并采取保护措施。

5.1.4  智能监测基准网的布设、测量及检核需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定要求。

5.1.5  监测测点装置宜安装防盗、防碰撞保护装置，并方便检查与维护。

5.1.6  检测项目初始值应在相关施工工序之前确定，并取至少连续观测3次的稳定值的平均值。

5.1.7  公路工程智能监测的项目、测量观测精度和预警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5.1.8  监测对象的选择应在满足工程施工安全和周边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针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源和作业方法，根据工程设计方案、施工作业范围、安全隐患类别和周边环境条件综合确定。监测对象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作业。
2  人员防护。
3  设备防护。
4  异常事件。
5.1.9  监测项目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特点、监测等级、工程影响分区、设计及施工的要求合理确定，并应反映监测对象的变化特征和安全状态。
5.1.10  各监测对象和项目应相互配套，满足设计、施工方案的要求，并形成有效、完整的监测体系。
5.1.11  监测项目应在特定光源下具有可视化的特征。
5.1.12  监测项目的选取应考虑如下内容：
1  被检测安全隐患的监测必要性。
2  被监测对象的特点。
3  报警等级。
4  工程项目的施工要求。
5  周边环境条件。
注： 如果明确了安全隐患的等级，则按其确定报警等级。
5.1.13  以下内容应纳入监测项目：
1  施工现场存在被安全部门监管的重大安全隐患。
2  施工现场存在被环保部门监管的环境安全隐患。
5.1.14  当公路工程涉及深基坑、高边坡、桥梁高墩及挂篮施工等高风险环节时，智能监测系统应具备接入结构安全监测数据（如应力、变形、沉降等）的接口功能。

5.1.15  结构安全监测的具体指标、频率及布点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规定；智能监测系统宜实现结构监测数据与视频监控画面的联动分析，当结构指标超限时，自动触发相应区域的视频弹窗与声光报警。
5.2  施工作业监测
5.2.1  系统监测的施工作业对象应包括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
5.2.2  动火作业应监测的隐患见表5.2.1。
表5.2.1  动火作业隐患监测方式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气瓶间安全距离过小
	识别作业区域内所有气瓶，提取每个气瓶下边长中心点坐标，基于提前标定的像素与实际距离换算比例，计算气瓶间实际距离；当实际距离小于5m，且置信度满足阈值时，系统自动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作为监测设备，布置在气瓶集中存放区域、动火作业点周边30m范围内，确保镜头无遮挡，覆盖所有气瓶摆放位置及作业区域

	2
	动火作业无人监护
	识别作业区域内人员，将行人区域扩大1.2～1.4倍形成监测邻域，同步检测邻域内火焰或火光特征；当仅检测到1名作业人员且无其他监护人员，同时火焰特征确认存在动火作业时，触发报警；应避免人员被钢筋、建筑构件遮挡导致的误报。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固定摄像机布置在动火作业点正侧方10-15m处，移动设备由现场巡检人员携带，重点覆盖作业区域及周边监护待岗区域


续表5.2.1
	序号
	项目
	内容

	3
	气瓶和气管颜色不匹配
	识别气瓶目标，提取气瓶主体颜色，同时分割气管区域并检测气管颜色；按照预设的气瓶与气管颜色匹配规则进行比对，颜色不匹配且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移动设备进行监测，确保清晰拍摄气瓶和气管颜色特征，无强光反射干扰

	4
	气瓶周围无灭火器
	识别算法检测气瓶位置，将气瓶区域扩大1.2～1.4倍形成防护监测范围，在该范围内搜索灭火器或灭火器箱目标；未检测到有效灭火器（含灭火器箱内无灭火器）且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协同监测，固定摄像机布置在气瓶存放区域及动火作业点周边，移动设备重点核查气瓶附近3m范围内的灭火器配置情况，确保无监测盲区

	5
	气瓶距离动火点过近
	识别动火点位置，同步识别气瓶目标，计算两者实际直线距离；当距离小于规定安全距离时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布置在动火作业点与气瓶存放区域之间的关键视角，确保同时捕捉动火点火焰特征和气瓶轮廓，无遮挡物影响定位精度

	6
	气瓶的防震胶圈缺失
	定位气瓶主体，在气瓶肩部、底部等防震胶圈安装位置进行特征检测，识别防震胶圈的环形轮廓及材质特征；未检测到防震胶圈或胶圈破损无法起到防护作用，且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采用移动设备监测，近距离拍摄气瓶肩部和底部，拍摄距离不超过1.5m，确保清晰显示防震胶圈安装位置

	7
	动火作业人员未佩戴面罩
	识别动火作业区域内人员，在人员头部及面部区域进行防护面罩特征提取；若检测到动火作业行为且人员未佩戴面罩，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确保镜头无遮挡，覆盖动火作业区域

	8
	气瓶倒放
	识别气瓶轮廓，计算气瓶长度与高度比值的正切值，确定气瓶倾斜角度；当倾斜角度大于设定阈值，判定为倒放状态，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需根据气瓶类型明确阈值标准。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监测，布置在气瓶存放区域、动火作业点周边，确保镜头无视角畸变影响角度计算

	9
	气管未用喉箍固定
	识别气瓶接口与气管连接部位，检测喉箍的金属夹具特征及固定状态；未检测到喉箍或喉箍未锁紧，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采用移动设备监测，拍摄气管与气瓶接口连接处，确保清晰显示喉箍安装情况


5.2.3  高处作业应监测的隐患见表5.2.2。
表5.2.2  高处作业隐患监测方式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作业人员未系安全带
	识别高处作业区域内人员，在人员躯干及腰部区域提取安全带特征（如安全带的带状轮廓、卡扣特征等）；未检测到有效安全带特征，且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针对高空远距离监测场景，应优化算法对小目标的识别能力，降低尺度过滤导致的误判。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固定摄像机布置在高处作业平台下方或侧方，采用长焦镜头覆盖作业区域；移动设备由现场监护人员携带，重点核查作业人员腰部安全带佩戴情况

	2
	安全围栏未封闭
	识别高处作业区域周边的安全围栏轮廓，提取围栏节点坐标，计算相邻围栏之间的实际间距；当间距大于设定阈值，判定为未封闭状态进行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高处作业区域周边关键节点，确保镜头覆盖所有围栏段落，无遮挡物影响监测


5.2.4  吊装作业应监测的隐患见表5.2.3。
表5.2.3  吊装作业隐患监测方式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吊钩防脱片缺失或无效
	识别吊装设备的吊钩主体，对吊钩进行分类识别，重点提取防脱片的结构特征；未检测到防脱片或防脱片破损、变形导致失效，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需针对不同类型吊钩（大钩、小钩）优化识别模型。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固定摄像机布置在吊装设备吊臂下方或侧方，采用长焦镜头聚焦吊钩区域；移动设备由现场监护人员携带，近距离核查吊钩防脱片状态

	2
	未设置警戒区
	识别吊臂位置及吊装作业覆盖范围；当识别到吊装作业处于启动状态，且未检测到有效警戒设施（警戒线、警示锥、警示灯等）时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监测，布置在吊装作业区域周边，确保镜头覆盖吊装半径范围内的地面区域，清晰捕捉警戒设施布置情况

	3
	吊车吊臂未放下
	识别吊臂主体及吊臂轮廓，对吊臂进行尺度过滤，判断吊臂是否处于收起状态；非作业时段吊臂未放下至安全位置，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固定摄像机布置在吊装设备停放区域周边，移动设备由巡检人员携带，重点核查非作业时段吊臂状态

	4
	吊车支腿未全部伸出
	识别吊车主体，在吊车两侧及后方区域搜索支腿轮廓，识别支腿伸出状态；未检测到全部支腿伸出至限位位置，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移动设备监测，围绕吊车周边拍摄，重点聚焦支腿安装位置，确保无视角盲区遮挡支腿状态

	5
	支腿盘倾斜
	识别吊车主体及支腿、支腿盘，提取支腿盘的平面轮廓，计算支腿盘与水平地面的倾斜角度；当倾斜角度大于设定阈值时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吊车侧方，覆盖吊车停放区域

	6
	支腿基础沉降
	识别吊车车身及支腿区域，建立车身垂直度或支腿盘与地面的相对位置基准。在吊装受力过程中，持续监测车身倾斜角度的变化率或支腿盘的下陷位移；当监测到车身在作业过程中发生明显的动态倾斜（如变化量超过1°），或支腿盘与周边地面产生相对位移（下陷），置信度满足阈值时触发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需确保镜头能覆盖车身全貌或关键支腿区域；宜结合车载水平仪数据的接入进行融合判断

	7
	吊物下站人
	识别吊钩位置，计算吊钩垂直投影范围区域，在该区域内检测行人目标及行人接地点；检测到行人接地点处于危险区域内，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确保镜头清晰捕捉吊钩投影范围及地面人员活动情况

	8
	歪拉斜吊
	识别吊臂、吊臂顶端及吊钩位置，提取吊臂顶端中心点与吊钩中心点的连线，计算该连线与垂直方向的夹角；当夹角大于指定度数时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吊装作业侧方，确保同时捕捉吊臂、吊臂顶端及吊钩的完整轮廓，无遮挡物影响坐标提取


5.3  人员防护监测
5.3.1  施工现场的人员防护隐患监测项目见表5.3.1。
表5.3.1  人员防护隐患监测方式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未戴安全帽
	识别人体目标，判断人体大小是否满足监测条件（避免远距离小目标误判），对符合条件的人体目标进行头部区域抠图，提取安全帽的轮廓、材质及颜色特征；未检测到有效安全帽特征，且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应优化算法对不同颜色、款式安全帽的识别能力，降低强光、遮挡导致的误判。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布置在施工现场、作业区域、关键作业点等人员流动密集或高风险区域，确保镜头覆盖人员头部区域，无逆光或严重遮挡

	2
	安全帽未系下颌带
	识别人体头部是否佩戴安全帽，对已佩戴安全帽的目标截取头部区域图片，进一步分类判断下颌带的佩戴状态（如卡扣闭合、下颌带贴合颈部）；未检测到下颌带或下颌带未系紧，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需聚焦头部下方区域，确保清晰捕捉下颌带特征。监测测点与“未戴安全帽”一致

	3
	未穿反光衣等
	识别人体目标，提取衣物的反光特征（如反光条的高亮轮廓、反射光谱）；未检测到有效反光特征，且人员处于作业区域内，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与移动设备组合监测，布置在施工现场、作业区域、施工路段等，镜头覆盖人员躯干区域


5.3.2  人员适岗状态监测可针对人员的心理生理状态、岗位作业要求等进行监测，宜采用问卷调查、心理生理指标监测、面部识别、资格能力查验等方式。

5.3.3  人员定位监测可针对人员越界行为、人员数量等进行监测，宜采用视频识别、卫星定位、电子围栏、红外线扫描等方式。

5.3.4  人员安全防护用品佩戴、不安全行为监测宜采用视频识别、人工巡检等方式。
5.4  设备防护
5.4.1  系统应对角磨机、电焊机等设备的防护隐患进行监测。
5.4.2  特种设备安全监测内容包括载荷、行走或起吊速度、稳定性、垂直度、走位变形等，具体监测要求应符合JTG F90和机械设备安全操作的相关规定。

5.4.4  其他机械设备安全监测可根据施工特点和风险辨识评估结论，对运行速度、稳定性、行驶轨迹等进行监测
5.4.5  系统应监测的设备防护隐患见表5.4.1。
表5.4.1  设备防护隐患监测方式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角磨机未加防护罩
	识别角磨机主体，在角磨机砂轮片周边区域搜索防护罩特征；未检测到防护罩或防护罩破损、移位导致无法防护，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采用移动设备监测，聚焦摄角磨机砂轮片区域，确保清晰显示防护罩安装状态


续表5.4.1
	序号
	项目
	内容

	2
	电焊机防护罩缺失
	识别电焊机主体，在电焊机周边区域搜索防护罩或保护架特征，判断电焊机是否处于防护装置内；未检测到有效防护罩（含保护架），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移动设备监测，聚焦电焊机机身两侧及上方防护装置安装位置

	3
	电焊机未接PE线
	识别电焊机主体及电焊机背部PE线接口区域，检测PE线及端口连接状态；未检测到PE线或PE线未接入端口，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需清晰识别PE线的颜色及接口特征。采用移动设备监测，聚焦拍摄电焊机背部接口区域


5.5  异常事件
5.5.1  除5.2、5.3和5.4之外，应将施工现场可能的火灾隐患、环境安全、人员违规行为和人员闯入等事件纳入监测项目。
5.5.2  系统应监测的施工现场作业异常事件见表5.5.1。
表5.5.1  设备防护隐患监测方式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火焰
	识别火焰的高亮轮廓、动态燃烧特征及光谱信息，当检测到有效火焰特征且置信度满足设定阈值时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易燃材料堆放区、动火作业影响范围、配电房等火灾高发区域，确保镜头无遮挡、无强光直射，覆盖所有重点监控区域

	2
	烟雾
	识别烟雾的灰度分布、边缘模糊特征及动态扩散轨迹，结合环境光线参数进行阈值校准，当检测到符合烟雾特征的区域且持续时间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封闭或半封闭作业空间、易燃材料存储区、施工扬尘高发区域周边，镜头高度宜高于地面3-5m，确保覆盖烟雾扩散可能影响的范围

	3
	扬尘
	通过图像清晰度分析、颗粒物浓度反演技术监测扬尘强度，当扬尘浓度超过现行环保标准规定的阈值且置信度达标时触发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料场、土方作业区、运输道路沿线等扬尘易产生区域

	4
	遗留物品
	识别行人移动轨迹，对轨迹范围内出现的前景变化较大的静态物体进行持续跟踪，若物体未随行人轨迹移动且符合遗留物品特征，置信度满足阈值时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人员流动密集区域、材料堆放区、作业面周边等关键位置

	5
	消防通道占用
	划定消防通道边界坐标，明确监测区域范围，识别监测区域内的车辆、物料、人员等障碍物，当障碍物占用通道面积或持续占用时间超过阈值时系统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确保无视角盲区覆盖整个通道

	6
	渣土车未苫盖
	识别渣土车车身轮廓及货厢区域，提取货厢顶部是否存在苫盖布的纹理、颜色及覆盖完整性特征，按照预设的苫盖合格标准进行判定，未苫盖或苫盖不完整且置信度达标的触发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施工出入口、渣土运输路线关键路段、料场装卸区域

	7
	施工场地及通行道路垃圾
	识别垃圾的形态、颜色及堆放特征，区分施工废料、生活废弃物与正常施工材料、工具，当检测到垃圾无序堆放且影响通行或安全时，置信度满足阈值即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施工场地主干道、作业面周边、出入口通道、休息区等区域


续表5.5.1
	序号
	项目
	内容

	8
	货车违规载人
	识别货车主体，再对驾驶室及车厢区域进行重点检测，若在车厢内检测到除作业必需人员外的额外行人，或非作业状态下货车搭载无关人员，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施工场地出入口、运输道路沿线、装卸货区域

	9
	施工工地人员聚集
	监测区域内的人员数量，结合区域面积设定合理阈值，当人数且持续时间超过阈值时，系统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休息区、作业集中区域、出入口、临时办公区等位置

	10
	人员闯入危险区域
	划定危险区域监测范围，检测区域内的行人目标，提取人体轮廓特征，当检测到人员进入区域且非施工人员特征，置信度满足阈值时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危险区域周边关键视角，确保覆盖区域边界及内部

	11
	打电话
	识别行人目标并判断其作业状态，再提取人员手部是否持有手机的特征，同时通过姿态识别判断头部是否有通话特征，当同时检测到手机特征和通话姿态且置信度达标时，触发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各作业区域、操作岗位、运输驾驶区域等需集中注意力的位置

	12
	人员吸烟
	识别人员头部及手部区域，提取卷烟轮廓特征及烟雾特征，结合人员姿态进行综合判定，当检测到符合吸烟特征且置信度满足阈值时，系统报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施工现场禁止吸烟区域，确保镜头能清晰捕捉人员面部及手部动作

	13
	人员离岗
	识别划定作业范围内人员目标，认岗位是否有人员在岗，当检测不到人员目标时，且离岗持续时间超过预设阈值时预警。采用固定摄像机监测，布置在关键岗位，镜头聚焦岗位操作区域及人员值守位置


5.6  对比测量

5.6.1  智能监测系统运行期间，应定期实施对比测量，以验证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及智能识别算法的准确性。

5.6.2  对于视频智能分析类监测项目，对比测量应采用人工核查的方式进行：
1  宜每周随机抽取不少于2小时的历史视频或报警记录，人工复核系统报警是否真实，计算误报率与漏报率。
2  当人工复核发现系统识别率低于本规范规定的指标时，应要求监测单位优化算法模型或调整摄像机部署位置。

3  当偏差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或视频识别误报率持续超标时，应以人工测量或人工判读结果为准，并立即对智能监测系统进行校准、检修或升级。
5.7  巡视检查

5.7.1  基坑工程施工和使用期内，在进行智能化监测的同时，应进行巡视检查；智能化监测系统应具有支持施工巡查记录的功能和对巡查异常情况进行预警的功能。

5.7.2  巡视检查宜以目测为主，可辅以锤、钎、量尺、放大镜等工器具以及摄像、摄影等设备进行。

5.7.3  巡查过程中，应对自然条件、支护结构、施工工况、周边环境、监测设施等的巡检情况做好记录。检查记录应及时整理，并与智能监测仪器的监测数据进行比拟及综合分析。

5.7.4  如巡视检查发现异常和危险情况，应及时通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单位。

6 监测数据处理及信息反馈
6.1 一般规定
6.1.1  智能监测系统平台应包含数据采集、处理、查询和管理功能，并实现监测成果可视化。

6.1.2  数据的采集、预处理由系统自动进行，数据的分析应由具备岩土工程、结构工程、工程测量的综合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并具有较强综合分析能力的人员承担。

6.1.3  智能监测系统采集的所有原始数据应保存，并及时备份。

6.1.4  智能监测系统应具备对数据可靠性的判断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1  原始数据过滤方法。
2  监测基准的稳定性分析方法。

3  异常数据的标识。

6.1.5  监测过程中的成果资料提交及相关情况通知宜采用信息化方式进行反馈。

6.1.6  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进行人工巡查并查明现场工况，分析异常原因，可进行重测和对比测量，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诊断，采取处理措施。

6.1.7  监测结果一旦触发报警，应立即自动调整监测频率，进行加密监测。同时应立即发送报警信息至相关单位，报警信息宜包括工程名称、报警项目、测点编号、当前值及报警值、报警时间。

6.1.8  监测成果报表、变化曲线图应自动生成，并包含完善的信息。
6.2 数据采集与传输
6.2.1  数据采集与传输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数据采集与传输模块由数据采集设备、数据传输设备及数据采集与传输软件构成，通过在线监测、人工监测与人工巡检等方式采集数据；数据传输可通过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等方式进行，实现传感器数据同步采集与传输，人工数据及时上传导入，保证数据质量、不失真。
2  数据采集与传输模块的设计应包括软硬件的设计与选型、数据采集方案与制度设计。
3  软硬件设计与选型应满足监测对象的监测要求，确保获得高精度、不失真的数据。
4  数据采集与传输软件应具有在线监测数据自动采集与传输、人工监测和人工巡检数据导入等功能，并具有修改功能。
6.2.2  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数据采集可采用在线采集、人工采集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
2  在线采集可采用传感器、数据采集仪及配套软件，应具备断点续传、数据存储及处理分析、防雷及抗干扰、诊断识别异常数据等功能。
3  人工采集可采用电脑端、移动端设备，应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及可操作性，并及时进行传输和备份。
6.2.3  数据传输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数据传输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可采用有线传输、无线传输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
2  数据传输的路由与综合布线应基于现场情况、传感器与数据采集站的布置方案及信号传输距离进行设计。
3  施工现场存在无线发射设备或有强电磁场的环境下，应采取有效的电磁屏蔽措施。当无法实施电磁屏蔽时，应采用有线传输的方式。
4  在交通不便的深山峡谷、复杂地形、物理线路布设和维护困难的环境下，宜采用无线传输方式。
5  施工现场需要构建临时传输网络时，宜采用无线传输方式。
6  应建立数据备份机制，保证在传输线路故障时数据的可恢复性，可通过云存储、集中存储、分散存储等方式满足连续观测需要。
6.3 数据处理与管理
6.3.1  数据处理与管理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数据处理与管理模块应具有数据处理、查询、存储与管理等功能。
2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预处理和数据后处理。数据预处理应根据监测数据项的需要对数据进行除噪、滤波、校准、转换等处理，应具有纠正或剔除异常数据的功能；数据后处理应根据数据分析的要求进行专项设计。
3  数据管理应充分考虑存储容量和读取性能，存储数据的容量空间不应小于系统设计容量值。
4  系统应具备数据共享功能，采取分级权限管理；根据业务协同需求设计数据共享接口，数据共享接口宜采用开放、标准的协议；数据共享传输时应采用加密传输方式，防止数据泄露。
5  系统中存储数据的单位，宜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6.3.2  数据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监测数据应进行数据结构设计，方便按分类、分项、分组、编码、时间等进行数据检索。
2  对于高频连续监测数据，数据处理与存储应快捷稳定，具有防数据丢失、数据补传与同步功能。
3  数据处理应提供基本的时域、频域和时频域等分析方法。
4  数据处理应根据预警分析模型的需要，准备数据，提交运算，保存结果。
6.3.3  数据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系统数据库建设应符合JT/T 697.1和JT/T 697.9的相关规定。
2  系统宜对在线监测、人工监测和人工巡检数据进行分类存储。
3  系统应能在权限控制下实现快速显示、流畅操作、生成报告等功能。
4  系统数据存储应优先选择数据库形式存储；影像资料可采用文件形式存储，文件名、文件概要信息可存储到数据库便于检索。
5  数据管理软件应能对监测数据或监控视频按指定时间段进行回放，且能导出为办公系统易于处理的通用文档格式。
6  系统数据库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持对多元海量数据的高效管理；
2）  支持云端部署；
3）  具有远程配置、弹性扩充功能；
4）  具有异常情况下的容错功能和恢复功能。
7  系统应保存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的信息，包括设备安装位置、技术参数、品牌和规格等。
8  系统应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功能，宜考虑数据的容灾备份。
6.4 数据分析与预警
6.4.1  数据分析与预警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系统应具有监测数据全面分析功能，为安全预警提供基础数据。
2  数据分析与预警模块应具备数据实时在线显示、数据分析、预警和预警处理等功能。
3  数据分析与预警模块应采用可靠的预警模型和预警阈值，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实时预警。
4  系统应具备监测数据的诊断功能，宜采用数据统计指标作为数据诊断指标。
5  系统数据分析与预警模块应具备预警信息数据的统计分析功能。
6.4.2  数据分析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包括统计分析和特殊分析，统计分析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均方根值、累计值等内容，特殊分析包括趋势分析、安全状态研判、关联性分析及其他需要的特殊分析。
2  可采用比较法、图表法及数学模型法等方法。
3  应判断各监测物理量的变化趋势，确定施工的不安全因素，结合人工巡检情况综合评价安全状态，预测变化趋势。
6.4.3  系统应具备数据分析报告的生成功能，数据分析报告应包括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及系统的基本信息、分析内容、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等。
6.4.4  安全预警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安全预警可采用单一指标预警、多指标综合预警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并分别采用科学合理的预警模型。
2  安全预警宜采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遵循分级、分阶段、分区的原则，预警等级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定量监测指标预警时，预警等级宜由高到低分为红色（Ⅰ级）、橙色（Ⅱ级）、黄色（Ⅲ级）三个等级；
2）  采用定性监测指标预警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预警等级；
3）  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监测指标预警时，可采用多元数据融合方法进行综合分析预警，预警等级应符合本条要求。
3  定量监测指标应制定预警阈值，包括监测指标数值的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
4  安全预警信息应包括项目信息、预警级别、预警值和预警阈值等。
5  系统应明确各预警等级对应的预警管理，包括预警信息反馈和处置。
6  预警信息反馈可采用系统信息发布、手机短信、邮件、声光报警、社交软件等方式，及时告知管理人员。
7  系统应按照预警信息反馈和分级管控要求，将预警信息实时自动反馈相应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及时处置预警信息。
8  预警事件得到处置且现场施工安全时，系统应解除预警。
附录A 安全隐患监测总结报告
	工程名称
	
	监测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报告周期
	202X年 月 日 至 202X年 月 日
	填报日期
	202X年 月 日

	一、监测概况

	监测点位总数
	_____ 个
	系统在线率
	_____ %

	报警总次数
	_____ 次
	有效报警数
	_____ 次

	已处置闭环数
	_____ 次
	整改完成率
	_____ %

	二、隐患类型统计分析

	隐患类别
	报警次数
	占比 （%）
	主要分布区域/工点

	人员防护
	
	
	

	施工作业
	
	
	

	设备防护
	
	
	

	……
	
	
	

	三、典型隐患与趋势分析

	本期高发隐患
	

	重点风险提示
	

	四、系统运行情况

	设备运行状况
	□ 正常 □ 异常 （如有异常，请简述故障及修复情况）

	误报率分析
	本期误报率：____ %。主要误报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结论
	□ 安全受控 □ 存在风险 □ 风险较大

	建议
	

	编制人
	
	审核人
	

	项目负责人
	
	单位盖章
	


附录B 系统检查测试记录

	工程名称
	
	检查日期
	

	检查人员
	
	复核人员
	

	一、前端感知与采集设备检查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与标准
	检查结果
	备注/故障描述

	设备外观与安装
	设备固定牢固，无松动、锈蚀；防护罩清洁，无遮挡。
	□正常 □异常
	

	供电系统
	电源连接正常，线缆无裸露；UPS/备用电源工作正常。
	□正常 □异常
	

	采集功能
	视频画面清晰，无卡顿、花屏；传感器读数在合理范围。
	□正常 □异常
	

	二、传输与网络检查

	网络通信
	有线/无线信号强度达标；网络延迟符合规范要求（≤3s）。
	□正常 □异常
	

	数据传输
	数据上传连续，无丢包；断点续传功能测试正常。
	□正常 □异常
	

	三、平台与后端服务检查

	服务器状态
	CPU、内存占用率正常；存储空间充足（可存储>30天）。
	□正常 □异常
	

	软件功能
	平台登录正常；实时预览、回放功能正常；日志记录完整。
	□正常 □异常
	

	智能分析验证
	随机抽取测试：
1. 人员防护识别（安全帽/反光衣）
2. 区域入侵检测
3. 火焰/烟雾检测

……
	□识别准确

□漏报
□误报
	

	四、对比测量与校准

	数据核验
	□ 已进行人工对比测量

对比项目：__________ 

偏差值：__________
	□合格 □超限
	

	时钟同步
	系统时间与北京时间误差 < 2s
	□正常 □异常
	

	五、维护处理记录

	发现的问题
	

	处理措施
	□ 现场修复 □ 更换设备 □ 报修厂家 □ 调整算法

	处理结果
	□ 已恢复正常 □ 待进一步处理


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程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程第×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程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程第×.×.×条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本规程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